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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 《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》
（2014）

 《中國製造2025》（2015）
 《十四五規劃和2035願景目標綱要》

（2021）

中國大陸近年積極發展積體電路、
半導體、資訊技術、高端數位控制
工具機與機器人、航太設備、生物
醫藥與高性能醫療器械等相關產業
，透過擴大國際間的合作，鼓勵兩
岸企業產業合作等方式，獲取尖端
技術與經濟戰略優勢。

•

積極吸引及培養世界各
地人才投入中國大陸之
產業發展，並持續推出
惠臺政策吸引臺灣人才
參與產業發展。

 《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》
（「千人計畫」）（2008）

 《國家中⾧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》
（2010）

 《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》
（「萬人計畫」）（2012）

 對臺31項措施（2018） 、對臺26項措
施(2019)

 《十四五規劃和2035願景目標綱要》第
二篇第六章 （20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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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性的強權

將西方國家
視為技術撲滿

1 引介 中共政府運用各種方法，有些是正當
的，但有些是非法的，竊取競爭對手
的科技，非法引介國外的科技與知識
到中國大陸

2 理解 中共政府運用各種民間或軍方的機構
和資源來理解從國外獲取的科技知識

3 吸收 這些民間或軍方的機構再去吸收這些
國外的科技知識導入中國大陸建設中，
經 常 會 應 用 逆 向 工 程 (reverse
engineering)來進行

4 再創新 中共機構再創新這些國外的科技知識
，例如戰鬥機、高鐵、核反應爐等，
發展出新的屬於中共自己的技術。以
此推進中國大陸達成跨世代的進步，
並且能節省研究與發展所需耗費的時
間和金錢

中共對外科技竊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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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對外科技竊密獲取關鍵技術(針對學研機構)之途徑

獲取關鍵
技術達成
中共之戰
略目標

人才招募
計畫(如千

人計畫)
研究夥伴

資助學術
機構

合資學術合作

科技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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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陸科技竊密對我學研成果保護可能風險

工程力學

生醫技術

無線電
通訊

數據智慧
分析

半導體應
用 風險

宣傳成
功樣板
宣傳成
功樣板

掌握關
鍵技術
掌握關
鍵技術

竊取敏
感科技
竊取敏
感科技

 人員面風險(近年中國大陸企圖對我關鍵技術竊密
或人才挖角，可能造成頂尖學術科研人才外流)

 技術面風險(如可能形成我大學校院實驗室重
要機敏資訊、關鍵技術外洩)

 資金面風險(如資助我大學校院進行研究，竊
取科研成果)

 交流面風險(藉由學術交流合作對我進行學研
科技竊密)

人才計畫網羅我高階科研人才

學術交流過程中拉攏人才與竊密

資助校園、學術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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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㇐：美國田納西大學教授非法攜帶管制資料赴陸

美國田納西大學R教授

開發發電漿致動器
（plasma actuators）研究計畫

美國空軍
補助合作

用於控制小型、
次音速軍用無人機

2名研究生
(中國大陸籍、

伊朗籍)

參與研究計畫

中國大陸
◆非法攜帶敏感空軍資料至中
國大陸
◆被控密謀、電匯欺詐和違反
15項國防服務與軍用物品許可
出口罪名被判入獄四年

前往中國大陸旅遊

貳、近期中共對外科技竊密相關案例

未經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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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陳師掌握涉及國安之關鍵技術，入選陸方「千人計畫」
，並棄職赴陸任職。陳師曾任太遙中心、通訊系統研究
中心及前瞻科技研究中心主任，102年8月間棄職攜帶重
要科研資料赴陸，入選陸方吸收海外人才的「千人計畫
」，並在陸方「遙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」任職。
◆陳師赴陸未經許可業經移民署裁罰。陳師在國立大學任
教兼任行政職務，比照簡任第十㇐職等位階，依規定十
職等以上公務員赴陸須申請許可；陳師未經許可同意前
往中國大陸，移民署業在103年9月予以裁罰。

案例二：我大學教授參與關鍵技術違法赴陸任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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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李師未經許可參與陸方國家基金科研計畫。李姓教授
109年間遭檢舉，以中國哈爾濱工業大學名義，主持中
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3項科研計畫。
◆李師違反兩岸條例業經教育部裁罰。經教育部調查認
定李師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3條之1第1項第1款「
與大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、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
團體或涉及對臺政治工作、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
（構）、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。」之規定，依同
條例第90條之2第1項進行裁罰。

案例三：我大學教授違法主持陸方研究計畫



10

案例四：陸資假借僑外資名義在臺招攬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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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相關國家因應作為

多名參與「千人計畫」科學家遭到調查或停職

資訊揭露，加強案例宣導

落實相關透明化法規，並緊縮科技管制及投資審查規定

加強落實大學與外國合作關係或收受外國捐贈資金之申報制度

1

2

3

4

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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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

日本

紐西蘭

◆要求各大學申報與中國大陸之合作協議
◆多所頂尖大學已聘請專家監督外國干預風險
◆調查實際參與情形並宣導加強防範

要求接受政府資金的研究人員，原則上必須
公開在海外的相關活動，防範經濟安全之重
要技術外流

發布防護性安全需求架構，提供「研究
與信用-研究機構與研究者指南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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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臺灣應處之道
◆我國現行制度對於政府資助研發成果及科研人員之管理法規

◆政府已發函要求教育及科研人員，未經許可不得參與陸方「千人計
畫」。政府已於107年間發函提醒相關科研機構及大專院校，我國公私立科研機
構及大學院校現職專任教師及相關人員，未經許可不得參與中國大陸各項國家基
金及國家重點研發計畫(含「千人計畫」等)。

國家機密保護法§3、26

營業秘密法§3-§7

法規依據類別

兩岸條例(現行)§9Ⅳ②③④

兩岸貿易許可辦法、在大陸地區從事商業行為許可辦法

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

貿易法§13

科研成果

營業秘密

貨品

兩岸法規

國家安全法§2、5

科技基本法

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

軍事機關輸出入貨品管理辦法

國家機密及
公務機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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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國家核心關鍵技術
修正國安法、兩岸條例

增修

國家安全法

• 受政府委託、補助或出資達㇐定基準，從事涉及國家核心關鍵
技術業務的個人或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成員，及受委託、補
助、出資終止或離職未滿3年者，如赴中國大陸須經審查會許
可。

• 明定陸企繞道第三地及藉由人頭在臺從事業務活動的管理機制。

增修
兩岸人民
關係條例

資料來源：中央社，2022.2.16、17；央廣，2022.2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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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總統於111年6月8日公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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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學術科研環境
延攬並留住優秀人才

修訂國安法、兩岸條例
相關規定

公私立科研機構、大學校院現職專任教師
及相關人員，未經許可不得參與陸方各項
國家基金及國家重點研發計畫(包括千人計
畫)

107年通函各科研機構、大
學校院

加強宣導政策法規
適時揭露赴陸風險

因應
作為

政府相關因應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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